附件1
公示
 
根据《关于开展塔城地区2025年下半年授予、初定、驻村三年高定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对xx等xx名同志申报初定（或授予、驻村三年高定）xx级职称情况进行公示：
1.xx（姓名），性别，族别，政治面貌，身份证号，参加工作时间xx年xx月，编制在xx单位。xx年xx月至xx年xx月在xx单位工作，xx年xx月至今在xx单位工作，其中xx年xx月至xx年xx月在xx单位借调（其他不在编制单位工作的情况）。该同志思想政治表现xxxxxxxx，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xx专业技术工作，取得xxxxxxxxx成绩。现申请初定（或授予、驻村三年高定）xx专业xx级别职称。
公示时间从xx年xx月xx日起至xx年xx月xx日止（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如对xx同志的相关信息有疑异，请电话或书面形式反映至xx办公室。
单位监督电话：xxxx
人社部门监督电话：xxxx
纪检监察监督电话：xxxx
　　　　　　　　　
         签字：（单位负责人签字）
　　　　　　　　　　　　（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公示结果
 
根据《关于开展塔城地区2025年下半年授予、初定、驻村三年高定工作的通知》要求，xx单位于xx年xx月xx日起至xx年xx月xx日止，对xx等xx名同志申报初定（或授予、驻村三年高定）xx级职称情况进行了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xxxx（有无异议或收到举报情况）。
 
 
　　　　　　　　　　　xxxxxxx（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推荐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塔城地区2025年上半年授予、初定、驻村三年高定工作的通知》要求，本单位对xx等xx名同志提供的申报材料逐一审核，申报材料真实准确，并于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进行了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举报信息及异议。
经征求公安、纪检部门意见，无违法犯罪记录，未受到党纪政纪处理，无政治纪律、党风廉政方面的问题线索反映。
综上，本单位同意推荐xx、xx、xx共xx名同志申报初定xx系列xx专业xx（高、中、初）级职称，xx、xx、xx共xx名同志申报授予xx系列xx专业xx级职称，xx、xx、xx共xx名同志申报驻村三年高定xx系列xx专业xx级职称。
  
 
                          签字：（单位负责人签字）
　　　　　　　　　　xxxxxxx（推荐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
公示情况报告
 
根据《关于开展塔城地区2025年下半年授予、初定、驻村三年高定工作的通知》要求，xx单位（县市）严格履行职称授予、初定、驻村三年高定申报、审核、推荐各项工作职责，此次推荐xx人，通过审核xx人，现对通过审核人员公示情况汇报如下：
此次通过审核人员中：申报授予xx人（正高级xx人，副高级xx人，中级xx人），初定初级xx人，乡（镇）初定中级xx人，驻村三年高定xx人（正高级xx人，副高级xx人，中级xx人）。具体通过审核人员名单附后。
公示期为2024年xx月xx日至xx月xx日，为期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xxxx（有无异议或收到举报情况）。
 
 
                           xxxx单位（盖章）
                           2025年xx月xx日
 
 
 
 
 


附件5
参加自治区驻村工作等专业技术人员
继续教育学习免学审批表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
	
	学历
	
	学位
	

	何时何学校何专业毕业
	

	现工作单位
	
	参加工作时间
	

	现有职称
	
	拟申报职称
	

	免学理由
	

	所在地同级驻村工作(同级党委统战部门)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地州市或自治区区属主管单位人事（职称）部门审核或审批意见
	

                            公 章
                           年   月   日



注：
1、目前仍参加驻村工作专业技术人员须加盖同级驻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公章，参加基层宗教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须加盖同级党委统战部门公章。
2、参加驻村工作、基层宗教工作已返回人员仅加盖原派驻单位所属的地州市或自治区区属主管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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